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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单位（盖章） 金额单位：元

项目名称

项目类别

  项目负责人：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李晓茂 联系电话： 13816747319

项目概况

项目相关资源投
入和制度建设情

况

项目总目标

年   度
绩效目标

需要说明的
其他问题

填报单位负责人： 填表人：

 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（项目总体情况）

（ 2018   年）

法律顾问费

一次性项目□    经常性项目□   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□

范衍

     起始日期：         结束日期：

为从法律上规范我局的日常行政管理活动，提高管理和决策行为的合理性、合法性，贯彻依
法行政的原则，我局聘请律师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。

项目立项
情况

 依  据: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010年6月3日发布并实施的沪教委法[2010]10号文件《上海
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<上海市教育系统“五五”普法检查验收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及2015年1
月30日发布并实施的沪教委法[2015]5号文件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在本市教育系统普遍建
立学校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》。

 必要性:我局面临大量法律文书的草拟、修改、审查等工作，以及行政管理机制的建立完善
需要律师提供法律顾问服务。另外，我局面临着大量的信访案件，需要第三方参与。同时，
依法行政中需要熟悉教育法律法规的律师参与。

 可行性:我局拟聘请的律师执业十年，对教育事务、行政管理、教育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复议
、行政诉讼、舆情应对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。

项目资金

一、项目总预算：25000

二、当年预算： 25000

     （一）财政拨款： 25000

        1.上级财政拨款： 0

        2.本级财政安排： 25000

        3.下级财政配套： 0

填报日期：

      (二)其他资金： 0

我局法制科配合外聘律师完成建立完善制度工作并提供相应的资料。我局已经建立了聘请法
律顾问的常态制度。

健全依法行政制度，强化对教育活动、学校办学活动的依法监督职能，健全行政复议、行政
申诉等救济制度建设以及应对行政诉讼。

依法决策、依法管理实现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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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目标

三级目标

完成率

合格率

案件办理时效

效果
目标

法律意识

影响
力目
标

家长、学校满
意度

明细
金额

依据 数量

项目
构成
分解

25000.00 1.00

25000.00 ---- ----金额合计
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（绩效目标）
（2018  年）

项目名称： 法律顾问费 金额单位：元

项目构
成

主体
活动
(作业
、任
务）
和对
应产
出的

法律文书的草拟、修改、审查等工作以及法律事务的处理、应对。

二级目标 目标值 备  注

=100.00%数量

≥90.00%满意度

=100.00%质量

及时时效
绩效
目标

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依据

产出
目标

增强社会效益

---- ---- ----

备注

法律顾问费 常年法律顾问费 法律服务费 25000.00 年度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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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管理制度

《上海市教育委
员会关于在本市
教育系统普遍建
立学校法律顾问
制度的意见》

提高管理和决策行为的合理
性、合法性，贯彻依法行政
的原则

立项和计划阶段 √ 实施阶段 √ 收尾和完成阶段 √

预算管理制度
闵行区教育局专
项资金管理暂行
办法

管理职责、操作流程 立项和计划阶段 √ 实施阶段 √ 收尾和完成阶段 √

财务管理制度
闵行区教育系统
财务管理若干规
定

收入管理、支出管理、财务
监管

立项和计划阶段 □ 实施阶段 √ 收尾和完成阶段 √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(制度保障)
（2018   年）

项目名称：法律顾问费

制度保障 文件名称 具体措施 保障阶段


